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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
参会邀请函
各上市公司：
近年来，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中国企业因为法律风险而破产或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例遽然增多，根据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年年报显示，该年度共有553家公司发生诉讼，占所有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的30.35%。涉诉金额高达1606亿，占所有中国A股上市公司该年净利润（合计）的14%。另有76家上市公司因违规而遭受处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揭示出来的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更呈大幅上升之势。
企业正常经营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而商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律风险，或者最终将以法律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优秀企业家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和规避商业风险，但法律风险往往因其专业性，较难被企业家洞察，其所带来的否定性评价，已成现代企业（包括上市公司）难以承受之重。在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作为核心微观主体的上市公司如何建立起稳定、高效、系统的法律风险管理机制，事关中国经济的未来。
为深入探讨与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问题，更好地推进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进程，2010年7月8日，“2010（首届）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办。 现将有关论坛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企业与公司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
              华夏时报社

联合主办：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中国财经报道》

智力支持： 北京大学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市智维律师事务所
   独家门户网站：搜狐证券
独家数据支持：wind资讯

承办单位：北京市智慧联合风险管理有限公司

合作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新浪网、凤凰网、东方卫视。
二、论坛时间：

2010年7月8日 全天

三、论坛地点：

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会议中心
四、论坛主题议题：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风险社会·法律风险与上市公司——全球背景与中国实践
主要议题如下：

（一）公司治理的法律危机与因应策略

1、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的模块与体系；
2、稳定公司董事会控制权的方法与策略；
3、上市公司高管之股权激励、商业判断责任与风险预控；
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律问责的界限与合理规避，等等。
（二）并购交易的法律危机与突破策略
1、特殊行业/产品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之法律风险与控制；
2、不同类型公司并购交易之风险与控制；
3、上市公司并购交易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
4、上市公司并购交易与劳工政策，等等。
（三）公司金融的法律危机与因应策略
1、公司直接融资增发的法律风险；

2、债券融资产品创新的法律风险，等等。
（四）特殊交易的法律危机与分离管制策略
1、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法律风险；
2、上市公司交易分类监管与风险控制；
3、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纠纷与法律控制；
4、指数跟踪类产品（跨境ETF）的困难与法律风险，等等。

论坛期间同时发布：

1、《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研究报告》；
2、2010金盾奖——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榜；
3、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十大失败案例；
五、论坛拟邀出席嘉宾(部分)：
奚晓明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姜天波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局 局长

    安  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袁  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

周渝波  国务院国资委政策法规局 局长

姚  刚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黄湘平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
黄  炜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

陆文山  中国证监会上市部主任

张育军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宋丽萍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陈丽洁  中国移动集团 总法律顾问

宫晓冰  香港中旅集团 总法律顾问

刘  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校长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金岩石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周晓明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项  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贺  强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钟  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李维安  南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华  生  燕京华侨大学教授、校长

陈共炎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董事长

廖  强  标普中国金融机构评级副董事

 王家福  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法学会名誉会长

陈  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党委书记，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江  平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校长

赵旭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施天涛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法学会证券研究会副会长
郭  锋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中国法学会证券法研究会会长

沈四宝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

胡鸿高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仲飞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副校长

顾功耘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范  健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周友苏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

蔡立东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雷兴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强  力  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

冯  果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于  宁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张学兵  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

吴志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

张守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党委书记、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甘培忠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企业与公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法学会证券研究会副会长

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税法学研究会会长
刘  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彭  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蒋大兴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水  皮  著名财经评论家、华夏时报总编辑

时寒冰  《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

马光远  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六、参会要求：
本次论坛将有理论界与实践界精英400余人出席。
重点参会对象：

1、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法务部负责人；

2、证券等机构投资高管、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等。
为便于会务安排，请参会嘉宾认真填写参会回执表，并于2010年6月30日前将回执传真至组委会。
期待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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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组委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五
附件：2010首届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参会嘉宾名单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移动）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是否预订住宿：是□否□
	□双人标准间        间（是否同意合住：是□否□）

□单人间        间。  其它住宿要求：                                      

拟住日期：  2010年    月     日至     月      日，共计    晚

	参会费用
	2800元/人。（该费用包括参会费、资料费、会务用餐等。住宿费用自理。）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  婕 女士（15810219491）  

孙  曦 先生（13621068813）
电    话：010-59250038  传真：010-59250008

官方网站：http://www.chinatimes.cc

	账户信息
	首届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组委会指定汇款账户如下：

开户名称：北京华夏时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针织路支行
账    号： 820120890808091001

汇款请注明：上市公司论坛会务费

	参会方确认签字

	（注：该回执表填写确认后，请回传至组委会。传真号码：010-59250008）

                         二〇一〇年     月    日


